
國立中山大學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之「獲有博士學位 

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」學位考試委員聘任資格基準 

依據「國立中山大學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碩、博士班學位考試委

員資格暨共同指導教授認定標準」第四點辦理，符合「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

術上著有成就」資格之認定，其認定基準由所院務聯合會議訂定之。 

業經 114 年 11 月 24 日半導體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所院務

聯合會議決議，訂定「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」認定基準，如下

列： 

一、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：具有國內外大學之理工相關領域博士學位，且在產

業界或研究機構任職滿二年，並經所屬研究所單位主管審核在學術上

著有成就者。 

二、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：具有國內外大學之理工相關領域博士學位，且在產

業界或研究機構任職滿五年，並經所屬研究所單位主管審核在學術上

著有成就者。 

 


